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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联(江苏)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重大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的声明 

 

 

 

 

 

一、涉诉情况概述 

被告——辽联（江苏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；原告——中国铁塔股份有限

公司通辽市分公司。原告认为被告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

告支付合同款 658.15 万元，并以合同总价款 1907 万元为基数，按日千分之一标

准向原告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的违约金（自 2023 年 6 月 7 日暂计算至起诉之日

为 8810340.00 元），暂计合计为 15391840元；并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。 

2025 年 2 月 5 日，铁塔公司向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通辽市

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4 月 9 日进行了开庭审理，2025 年 4 月 30 日通辽

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： 

一、被告辽联（江苏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

向原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市分公司支付服务费 6581500.00 元，支付违

约金 280400.50 元（计算至 2025 年 2 月 5 日），合计 6861900.50 元，并支付以

实际拖欠服务费数额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30%的标准计算自

2025年 2月 6日起至拖欠的服务费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违约金； 

二、驳回原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57076.00元，诉讼保全费 5000.00元，合计 62076.00

元，由原告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市分公司负担 27159.00 元，由被告辽联

（江苏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4917.00 元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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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。 

公司将继续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包括提起上诉等。 

二、补发情况 

由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疏忽，未能在收到传票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，由

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已在主办券商督导后发现并及时改正，现

予以补充披露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辽联（江苏）信息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2）。 

本公司对上述未及时公告情形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本公司将在日

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提升公司规范

化运作水平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联（江苏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 月 8日 


